附件3-1
配套服务类项目季度考核表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
被考核企业：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考核情况
	考核得分

	1
	人员设备管理
（20分）
	1、项目人员到岗人数不满足合同要求，或出勤情况不符合要求(1000元/人次天），或未经批准私自更换项目组人员的（根据合同条款扣款），每人每次扣5分。
2、项目人员持证情况不符合要求的（如无证上岗、人证不合等），每人每次扣5分(1000元/人次）。
3、监理、勘察、检测类项目专业仪器未配置齐全或未在有效期内，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4、项目人员劳动防护用品未穿戴或设备未定期保养存在安全隐患，每人每次扣5分(1000元/人次）。
5、监理类项目未按要求配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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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务质量
（20分）
	1、项目人员服务态度差，或任务响应不及时，影响工作推进的，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2、项目人员未按要求，或未按约定时间及时提交各类过程资料（含电子资料、书面资料），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3、监理类项目人员未按要求在现场监督监管履职的，或未及时上报现场突发情况的，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4、监理类项目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不到位，发现一次扣3分(600元/次）。
	
	

	3
	任务完成成效
（30分）
	1、项目未按要求及时提交成果报告的（如检测报告、勘察报告、设计方案、施工图等），发现一次扣10分(2000元/次）。
2、项目成果报告（如检测报告、勘察报告、设计方案、施工图等）质量较差、精细程度不能满足需求的，或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存在较大失误、严重错误的，发现一次扣10分(2000元/次）。
3、项目现场发生有责安全事故的，一次扣20分（视情节轻重处以20000、50000、100000元/次）。
4、监理类项目因监管不到位，导致现场问题未及时发现、处理，被上级部门或领导通报批评的，发现一次扣10分(2000元/次）。若问题遭新闻媒体曝光，产生负面舆情的，发现一次扣20分（视情节轻重处以5000、10000、20000元/次）。
5、监理类项目，经业主抽查发现未按图施工的，每处扣5分(1000元/处）；未及时督促完成各类投诉平台或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的，每次扣5分(1000元/次）；施工质量控制不到位，维修质量差，现场抽验、抽检、检测不合格的，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4
	台账资料
（10分）
	1、项目台账资料未能按要求及时、完整、合规地整理提交，每次扣5分(1000元/次）。
2、监理类项目未按合同约定督促施工单位及时上报施工资料、计量资料、送审资料，导致付款或送审失败的，每次扣5分(1000元/次）。
3、监理类项目对施工项目书面材料（签证、决算、付款等）的准确性、合规性有审查不严，经业主代表审核，单项工程量核减超过10%的，发现一次扣5分(1000元/次）。
4、监理类项目未按管理办法要求对管辖区域进行巡视或未做好监理巡视记录，每发现一次扣3分；会议纪要未及时提交或有错漏，每次扣3分(600元/次）。
	
	

	5
	廉洁自律
（20分）
	1、项目人员违反廉政协议的廉政建设方面责任，发现一次扣20分(4000元/次）。
2、项目发生廉政、维稳等方面有责信访投诉事件，发现一次扣10分(2000元/次）。
3、项目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索取贿赂的，或存在弄虚作假，串通、虚报工程量，冒领工程款，追求非法利益的，发现一次扣10分(2000元/次）。
	
	

	合计（100分）
	
	
	


考核人（签字）：                                                 承包单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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